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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并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文件精神，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点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５

、召集人：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张强

７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整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７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９７６０４５６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０．８１％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９１８９７９４８

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２９．０１％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５７０６６１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０１３％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２

、下述议案除议案

５

、议案

７

、议案

１０

外，其余议案关联股东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３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７４５１４ １１９４１４１４ ９９．７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０ ０ 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４１４１４ ９９．７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数量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

２

）发行方式、发行时间和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

３

）本次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

４

）募集资金数量与用途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

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

６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

８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６２５１４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２９４１４ ９９．６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２０００ ０．１０％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４４２１４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０３００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

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４

、关于公司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４４２１４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０３００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５

、关于公司与其他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之认购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９１８９７９４８ ５４９４５１４ ９７３９２４６２ ９９．７８％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０３％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０．１９％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９１８９７９４８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９７６０４５６２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７６１４１４ ９８．２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５％

６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４４２１４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０３００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７

、关于公司与宁夏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鼎联倍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北京东方绿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宁夏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９１８９７９４８ ５５９６７１４ ９７４９４６６２ ９９．８９％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０３％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７７８００ ７７８００ ０．０８％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９１８９７９４８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９７６０４５６２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８６３６１４ ９９．０８％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７７８００ ０．６５％

８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４９４５１４ １１７６５４１４ ９８．２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５％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７６５４１４ ９８．２３％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５％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４４２１４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０３００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１１１１４ ９９．４８％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０３００ ０．２５％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９１８９７９４８ ５６３３４１４ ９７５３１３６２ ９９．９３％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０３％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４１１００ ４１１００ ０．０４％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９１８９７９４８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９２６０４５６２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００３１４ ９９．３８％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４１１００ ０．３５％

１１

、关于终止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现场同意股数 网络同意股数 合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６４００１４ １１９０６９１４ ９９．４４％

现场反对股数 网络反对股数 合计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２１００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现场弃权股数 网络弃权股数 合计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０．２９％

现场参加投票股数 网络参加投票股数 合计参加投票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６２６６９００ ５７０６６１４ １１９７３５１４ １００％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１１９０６９１４ ９９．４４％

反对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２１００ ０．２７％

弃权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比例

３４５００ ０．２９％

四、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傅国旺 季灵芝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５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３５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收到中冶美利特种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利特种纸”）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根据美利特种纸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诚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美利特种纸已将其对本公司的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债权转让给兴诚旺。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

０４４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科技”、“上市公司”、“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叶

湘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２８

号）文件，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本次交易

相关工作已经完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各方所做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１

、出售资产交易对方相关承诺

（

１

）长城公司对业绩补偿的承诺

鉴于长城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为进一步推动天一科技本次重组的进

行，最大限度维护重组后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长城公司为购买资产景峰制药业绩承诺

追加承诺如下：

在本次重组的交割日，长城公司将在天一科技的专用账户中保留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的货币资金。 若景

峰制药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中任一年度当期累计经审计的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实际净利润低于当期累计承诺净利润， 则差额部分由长城公司使用前述专用账户中的货币资金予以补足。

长城公司补偿金额以上述保留在天一科技专用账户中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为限。

长城公司依据承诺函进行业绩补偿，与本次重组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依据《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两者互不影响。

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若上述款项仍有余额，则余额全部归天一科技所有。

（

２

）长城公司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为进一步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长城公司对所持有的天一科技股份追加锁定期承诺如下：

截至天一科技在本次重组中为购买景峰制药

１００％

股权而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所持天一科技全部股份

（拟向叶湘武等人协议转让的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除外，下同），自天一科技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不转让。

自天一科技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第

１３

个月至第

２４

个月期间，长城公司所持天一科技全部股份

的

５０％

不转让。

自天一科技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届满后，长城公司所持天一科技全部股份解除锁定。

２

、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相关承诺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对业绩补偿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年度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景峰制药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母公司

及子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景峰制药合并报表

２０

，

９３０．７８ ２８

，

１２３．４５ ３５

，

７３８．９３

景峰制药母公司

５

，

７１３．３６ ７

，

５３５．４９ ９

，

８９７．０４

景峰注射剂（母公司持股

１００％

）

１３

，

２４２．９７ １７

，

９６１．７８ ２２

，

５０４．９１

景峰医药（母公司持股

１００％

）

７３８．１４ ７２６．８８ ７１５．０６

安泰药业（母公司持股

７０％

）

１

，

２３６．３２ １

，

８９９．３１ ２

，

６２１．９３

注：由于景峰制药持有安泰药业

７０％

的股权，故上表安泰药业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以按照其预测

净利润乘以

７０％

列示。

景峰制药全体股东对景峰制药合并报表、景峰制药母公司及子公司实现承诺年度第一年预测净利润承

担业绩补偿责任；叶湘武、张慧、叶高静、叶湘伦、刘华、简卫光、李彤、罗斌、罗丽、欧阳艳丽、张亮、刘莉敏、丛

树芬、罗衍涛、葛红、马贤鹏、付爱玲、杨天志、贵阳众诚、贵阳黔景泰对景峰制药合并报表、景峰制药母公司

及子公司实现承诺年度第二年、第三年预测净利润承担业绩补偿责任，并对补偿期限届满时的减值测试承

担补偿责任。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锁定期承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叶湘武成为天一科技实际控制人，叶湘武及其一致行

动人张慧、叶高静、叶湘伦以景峰制药股权所认购天一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刘华、简卫光、李彤、罗斌、罗丽、张亮、刘莉敏、罗衍涛、葛红、杨天志、贵阳众诚、贵阳黔景泰、王永红、

张亚君、车正英以景峰制药股权所认购天一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欧阳艳

丽、丛树芬、马贤鹏、付爱玲、陈杰、倪晓、南海成长、维梧百通、维梧睿璟、维梧鸿康、景林景途所持有景峰制

药部分股权时间超过十二个月， 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天一科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前述股东所持有景峰制药部分股权时间不足十二个月，若该部分股权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束时

持有时间仍不足十二个月的，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天一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

（

３

）叶湘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实际控制人叶湘武及

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避免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１．

承诺人目前经营的医药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均是通过景峰制药（包括其子公司，下同）进行

的，其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或以自然人名义直接从事与天一科技及景峰

制药现有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或有其他任何与天一科技或景峰制药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２．

承诺人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重组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以避免与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

的措施，促使承诺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不包括重组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下同）不从事或参与与重

组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或业务。

３．

如承诺人或承诺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重组后上市公

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书面通知重组后上市公司，如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

理期限内，重组后上市公司书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重

组后上市公司。

４．

如因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重组后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取得的经营利润归重组后上市公司所

有，并需赔偿重组后上市公司所受到的一切损失。 ”

（

４

）叶湘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进一步规范交易完成后天一科技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权益，本次交易后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叶湘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

“

１．

承诺人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天一科技、景峰制药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

大会对涉及承诺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承诺人将避免一切非法占用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重组后上

市公司向承诺人及其投资或控制的其他法人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３．

承诺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重组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重组后

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

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重组后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承诺人对因其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重组后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

５

）叶湘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实际控制人叶湘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

了《关于保障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叶湘武及其一致行动人（下称“承诺人”）特向天一科技及其股东做出承诺，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影

响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保持重组后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 具体如

下：

一、人员独立

１．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重组后上市公司

专职工作，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包括重组后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下同）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

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２．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３．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

１．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于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控

制之下，并为重组后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保证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重

组后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２．

保证不要求重组后上市公司为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三、财务独立

１．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２．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３．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４．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

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５．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１．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

立行使职权。

３．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发生机构混同的情

形。

五、业务独立

１．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

经营的能力。

２．

保证除通过合法程序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３．

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重组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保证重组后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上述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承诺人对重组后上市公司不再拥有控制权为止。

如违反上述承诺，并因此给重组后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承诺人将向重组后上市公司进行赔偿。 ”

（

６

）叶湘武关于重组后上市公司分红事项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叶湘武将成为天一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叶湘武就重组后上市公司分红事项

承诺如下：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执行《公司章程》约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

投资回报，维护社会公众股东权益。若本次重组后

３６

个月内天一科技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或者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进行《公司章程》分红条款的修订，本人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前述议案时投赞成票。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上述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天一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５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长沙市韶山北路

３３８

号华盛花园

３

栋

７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海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会议的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５６

，

５２７

，

６６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５５．９０２７％

。

其中：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５３

，

４２８

，

６６０

股。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４．７９６０％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２

人，代表股份

３

，

０９９

，

００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１０６８％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全体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５

，

７６４

，

０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５１２２％

；反对

５６６

，

１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６１７％

；弃权

１９７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７

，

４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２６２％

。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２

，

４１１

，

１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４．２０４１％

；反对

５６６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２９６８％

；弃权

１９７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７

，

４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４９９１％

。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叶湘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１２

，

６８３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５９

，

８１３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３３６％

。

（

２

）选举刘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１８

，

２９３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６５

，

４２３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７６２％

。

（

３

）选举简卫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１５

，

２２７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６２

，

３５７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２９％

。

（

４

）选举李彤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１４

，

０９１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６１

，

２２１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４４３％

。

（

５

）选举罗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０４

，

３２７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５１

，

４５７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７０２％

。

（

６

）选举罗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５３

，

０８９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４００

，

２１９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９４０３％

。

（

７

）选举欧阳艳丽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６９８

，

４８９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４５

，

６１９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２５９％

。

（

８

）选举魏泽春先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３８

，

０８８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８５

，

２１８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８２６４％

。

（

９

）选举丁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７１２

，

２４８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５９

，

３７８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３０３％

。

（

１０

）选举杜守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６９７

，

５４８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４４

，

６７８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１８７％

。

（

１１

）选举沈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６９７

，

５４７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４４

，

６７７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１８７％

。

（

１２

）选举赵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６９７

，

５４６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４４

，

６７６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１８７％

。

３．

以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陈唯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６９７

，

５２６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４４

，

６５６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１８５％

。

（

２

）选举胡雄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３

，

６９７

，

５２６

股，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１０

，

３４４

，

６５６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５１８５％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委派宋晓明律师、王冰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经该所负责人张学兵确认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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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

2014-067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收购意大利

Machining Centers Manufacturing

S.p.A

（以下简称

"

意大利

MCM

公司

"

）后，派驻的关键管理人员与其原有管理人员共同组建管理团队，目前已

平稳过渡。 通过市场战略的部署和内部整合，意大利

MCM

公司取得骄人的销售业绩。 截至公告披露日，

2014

年四季度意大利

MCM

公司分别与

GE

、 赛锋公司下属的

SNECMA Corbeil France

及

MESSIER BUGATTI

DOWTY

等多家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累计合同总金额为

1,992

万欧元（按照

2014

年

12

月

29

日人民币对

欧元中间价

7.4762

计算， 折合人民币为

14,892.59

万元）， 为意大利

MCM

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总收入

46,

983.72

万元（人民币）的

31.70%

。 上述一系列合同的签署，产品交货期集中在

2015

年，将对本公司的

2015

年

业绩有积极影响。

GE

、赛峰等公司都与意大利

MCM

公司保持多年友好合作关系。 整合后一系列合同的签订，也充分显示

市场和客户对公司收购意大利

MCM

事项的认可。 继初期整合的良好开端后，本公司将一如既往的积极开拓

意大利

MCM

公司在国内外航空航天领域以及其他市场的市场份额， 充分发挥其航空装备领域的专业优势，

丰厚本公司的未来业绩。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5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收到《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确认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等

14

户企业主营业务为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的批复》（川经信产

业函〔

2014

〕

919

号），确认公司主营业务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修正）》鼓励类。 近日，

公司收到泸州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泸直国税通〔

2014

〕

011

号）。 该局依

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

2011

）

58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2

年第

12

号），认为公司符合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

以上、公司主营业务符合《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修正）》鼓励类等政策要求，同意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减按

15%

税率征收。

公司

2011

年至

2013

年企业所得税按

25%

税率计提。 根据上述优惠政策，

2011

年至

2013

年公司所

得税费用减少

2,654,338.29

元，所得税影响金额将在

2014

年核算，增加

2014

年净利润

2,654,338.29

元。

本次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全年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积极影响，但

2014

年全年业绩不会突破

2014

年三季报的业绩预计。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2014-65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国

天楹，股票代码：

000035

）已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

,

并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64

）。

经核实确认，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并已与交易对方达成初步收购意向。 因该

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国天楹，股票代码：

000035

）自

2014

年

12

月

30

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最晚将在

2015

年

1

月

29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

所同意的，公司股票最晚将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将在股票恢复交易后三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公司在上述停牌期满前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 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并股票

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215

华夏幸福关于

与北方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华夏幸福

"

）与北方导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方导航

"

）曾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临

2014-195

号公告）近日，双方为进一步明确合作事项，推进战略合作逐步实施，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

"

）。

一、协议主要内容

（一）补充内容

华夏幸福确认将军民融合（无人机、无人车）装备产业园首期落地于河北省大厂县，后续可选择复制于华

夏幸福开发的其他区域。针对北方导航所属企业单位的办公或厂房需求，可在华夏幸福所开发区域内选址落

地，华夏幸福将提供已建成产品或订制建设服务；若北方导航有其他办公或员工居住需求，华夏幸福将充分

给予考虑。

北方导航的军民融合项目计划拟意向分期投资十亿元人民币。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方式及北方导航的

最终投资数额、分期方式及投资时间以双方另行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北方导航将重点投资发展军民融

合（无人机、无人车）装备项目、北斗车联网项目以及军民融合垂直电商项目。

（二）其他事宜

双方同意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基础，具体合作内容

,

经双方协商一致

,

可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二、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补充协议的签订为之后军民融合（无人机、无人车）装备产业园逐步落地大厂区域进行了更细节的约

定，为双方之后具体合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三、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